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98學年度 eq \o(\s\up  8(甄　　選　　本　　院),\s\do  4(代招代訓醫療合作醫院))各級住院醫師（含聘用實習醫師）報名表

	應徵住院醫師級別　　　□　第一年住院醫師　　　□　第　　年住院醫師

	姓    名
	國     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是 否

僑 生
	是  否

公費生
	 通 訊 處（請 填 寫98年7月31日 前 可 聯 絡 之 地 址電話）

	
	· 中華民國

· 外國國籍

（國別：

            ）

□ 二者兼具
	
	男

女
	是

否
	是

否
	

	學    歷
	民國　　　年　　　月　　　　　　　　　　醫學院　　　　　　　　　　系（科）畢業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實 習 醫 院
	

	應徵科別
	志   願
	志　　　願　　　科　　　別
	醫　　　　院　　　　 名　　　　 稱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醫師證書
	　　　　　　　　字第　　　　　　　　　　號
	　□　尚未通過

	經    歷
	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服務於　　　　　　　醫院，職稱

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服務於　　　　　　　醫院，職稱


	服役期間
	民國　　年　　月入伍

民國　　年　　月　　日退伍
	民國　　 年　 　月入伍，現仍在服役，預定於 　　年　　月退伍。

	委 託 在

台代理人
	· 目前如在外島服兵役者應委託在台代理人一人，以便代理簽立有關文書及連絡。

代理人姓名：

通訊地址：　　　　縣　　鄉（鎮）　　　村　　　路　　　巷　　　段　　　號之　　樓

郵遞區號：　　　　　市　　市（區）　　　里　　　街　　　弄　　 

連絡電話：（　　　）

	附    件
	一、國民身分證及醫師證書（未取得醫師證書者，錄取報到後須1 年內取得）。

二、退伍令、補充兵或免服兵役證件，現役軍人請備足資證明預定退伍日期之文件（僑生比照辦理）。

三、公費生請附衛生署推薦函。

四、畢業證書或畢業證明書。（應屆畢業生以學生證代替）

五、在學暨中文畢業學業成績表，實習成績表及全年級總人數與其名次。
六、報考Ｒ２以上者，請附證明文件。

※１上列證件均請備影本乙份，正本俟考取後再查驗。驗後有資格不符者，取消其錄取資格。

　２報考二個志願者，報名表、證件影本，均需繳交二份。 

　３若有醫學系師長或相關人士推薦信，請一併繳交。
	應徵者連絡電話（日間）

行動電話：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電話號碼﹕（　）

行動電話：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別
	是否

僑生
	是  否

公費生
	通       訊       處

（請填寫98年7月31日前可聯絡之地址電話）

	
	
	男

女
	是

否
	是

否
	

	學       歷
	 民國　　　年　　　月　　　　　　　　醫學院　　　　　　　　　系（科）畢業

	項       目
	簡     要     列    述
	當 時 就 讀 年 級
	備         註

	參 加 社 團
	
	
	

	參加校內外

服     務
	
	
	


	獲  選  為

院校隊代表
	
	
	

	受  獎  勵

及

榮譽事蹟
	
	
	

	受懲罰事蹟
	
	
	

	在學期間

質性評量
	
	
	例如：實習表現的評語，導師評語…等

	其   　 他
	
	
	


具　結　書

本人擬報考  貴院（　）學年度              科部住院醫師，現因兵役體位未定，懇請准予先行報考，日後如幸經錄取唯因未能免除兵役致不能前來服務，願自動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此    致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具 結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　請　書

本人係行政院衛生署  　　　　組分發之公費醫師擬報考　貴院　　　學年度　　　　　　科部住院醫師，有關本人分發服務情形，願遵照「行政院衛生署公費醫師分發服務原則」之規定，若有違上開分發原則之規定願意自行負責。

此　　致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具 結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　請　書

本人原係行政院退輔會系統分發之公費醫師，已申請轉行政院衛生署系統分發，擬報考　貴院　　　學年度　　　　　　　科部住院醫師，有關本人分發服務情形，願遵照「行政院衛生署公費醫師分發服務原則」之規定，若有違反上開分發原則之規定願意自行負責或轉行政院衛生署系統分發不成，願自願放棄資格。

　    　此　　致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具 結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